浙江省物价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通知

浙价服〔2009〕84号

各市、县（市、区）物价局，省建设厅：

为规范全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健康发展，现就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是指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依法从事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建设项目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建设项目合同价款的确定（包括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与审核、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提供工程造价信息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二、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两种价格管理形式。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服务项目详见《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基准收费标准》（见附件1），其他服务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采用差额定率分档累进方法计算，基准收费标准按附件1执行，具体收费标准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与委托方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在基准收费标准基础上，按照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低于经营成本的原则协商确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相关的服务内容详见附件2。

三、积极推行按服务时间计费的办法，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工日费指导标准由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制定和公布，并报省物价局备案。

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则。严禁任何单位和部门为委托方指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指定没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的机构承接业务并收取费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行为准则，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与委托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并严格按照业务操作规程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

五、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应在其经营场所、交费地点的醒目位置标明服务项目、计费方式、收费标准等内容，自觉接受委托人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不得在标价外擅立项目乱收费。

六、本通知自2009年4月1日起执行。原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浙价服〔2001〕262号）和《关于建设工程预（结）算、竣工决算审查等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服〔2001〕285号）同时废止。

附件：1.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基准收费标准

          2.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相应工作内容

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1]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基准收费标准

费率：‰

	序号
	咨询项目
	收费基数
	分档累进计费标准

	
	
	
	100万元以内
	101-500万元
	501—1000万元
	1001—2000万元
	2001—5000万元
	5001-10000万元
	10000万元以上

	1 
	投资估算编制或审核
	估算价
	1.3
	1.1
	0.9
	0.7
	0.6
	0.5
	0.4

	2 
	设计概算编制或审核
	概算价
	1.7
	1.5
	1.3
	1.1
	1.0
	0.9
	0.8

	3 
	清单 

计价

法
	工程量清单单独编制或审核
	建安工程造价
	2.9
	2.7
	2.5
	2.3
	2.1
	1.9
	1.7

	4 
	
	投标报价编制
	建安工程造价
	1.4
	1.2
	1.0
	0.8
	0.6
	0.5
	0.4

	5
	
	工程量清单及预算、招标控制价的编制或审核
	建安工程造价
	3.6
	3.3
	3.0
	2.7
	2.4
	2.1
	1.8

	6 
	定额计价法
	预算、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或审核
	建安工程造价
	3.0
	2.5
	2.3
	2.1
	1.9
	1.7
	1.5

	7
	工程结算编制
	建安工程造价
	2.5
	2.2
	1.9
	1.6
	1.3
	1.0
	0.70

	8 
	工程结算审核
	基本收费
	送审工程造价
	2.8
	2.5
	2.2
	1.9
	1.6
	1.3
	1.0

	
	
	追加费用
	超过5%以外的核减额、核增额
	5%

	9
	竣工决算编制或审核
	建设项目总费用
	2.0
	1.6
	1.2
	0.8
	0.5
	0.3
	0.1

	10 
	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
	建安工程造价
	12
	11
	10
	9
	7
	6
	5


(浙价服〔2009〕84号)
说明：

1、每件咨询服务合同按上表计算不足2000元的，按2000元收费；

2、单独委托的装饰、安装、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的基本费率可在上述基准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上浮20%；

3、核减（增）额的定义说明如下：如清单漏项、工程量计算错误，小数点错误或合价计算错误等可计入核减（增）额；由于定额错套引起的价格变动的差价，应计入核减（增）额的收费基数，不得以定额错套的合价分别计算核减和核增。

4、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不包含各类招标代理和结算审核费用。

5、本标准所列的工作内容不含钢筋及预埋件的单独计算，如需按施工图纸、设计标准和施工操作规程计算钢筋及预埋件重量，并提供完整和规范的钢筋翻样及预埋件重量计算书、汇总表的，按5元/吨标准收费。
[附件2]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相应工作内容

一、投资估算

依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编制或审核项目投资估算，并按需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设计概算

1、根据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及初步设计图纸，相应的建设工程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概算定额，对工程量计算、定额套用、费率计取进行确定或核对，完成概算文件的编制或审核；

2、设计概算的编制包括编制价格、费率、利率、汇率等确定静态投资和编制期到竣工时的动态投资两部分，为业主提供合理节省费用的建议；根据扩初审批意见，完成修正概算文件；当概算总投资超出批准总投资（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总投资时）为业主提供可能合理节省费用的建议；

3、对审核有问题的概算进行补充、调整和完善；

4、出具编制或审核报告。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或清单审核

1、根据施工图纸文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参照相关的清单计价指引、设立项目编码、确定计量单位、描述项目特征；

2、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参照相关的工程预算定额、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工程量；

3、编写总说明,编制或审核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计价表，并打印相关表格；

4、对有关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出具审核报告；

5、协助招标人做好招标答疑和核对工作；

6、根据设计图纸独立编制的按100%收费，独立编制并编制审核对照表的按110%收费，一般性重点审核按照40%收费。

四、投标报价编制

1、根据委托方所给的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相关预算定额和当期、当地市场信息价及有关政策和规定对每一项目进行综合单价的编制；

2、根据有关文件、费用定额及有关政策和规定的要求完成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的编制并按相关规定计取规费和税金，形成单位工程报价汇总表。

五、工程量清单及预算、招标控制价的编制或审核

1、编制工程量清单；

2、根据工程量清单编制的工作内容进行编制；

3、按相关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和当期、当地市场信息价及有关政策规定计算施工技术措施费、组织措施费、综合费、规费、税金，完成招标控制价文件；

4、编写预算、招标控制价总说明。

六、定额计价法预算、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或审核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以及施工图纸文件、工程计价依据、工程量计算规则、各种措施费、市场要素价格等编制或审核预算、招标控制价及投标报价。

七、工程结算编制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按照合同约定的造价确定条款，即合同价、合同价款调整内容以及索赔和现场签证等事项编制确定工程最终造价。

八、工程结算审核

1、根据工程合同相应的建设工程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工程计价依据、招投标文件、施工图纸、现场发生的各项有效证明审核工程造价；

2、现场踏勘、计量复核；

3、工程量、工程要素价格及各类项目费用进行审核确定；

4、编制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九、竣工决算编制或审核

计算完成整个建设项目所需的费用包括建安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和其他投资等费用。出具反映基本建设工程的建设时间、投资情况、工程概预算执行情况、建设成果和财务状况的总结性文件。

十、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

1、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

2、制定造价控制的实施流程，对承包人报送的工程预算进行审核，确定造价控制目标；

3、根据施工承包合同、进度计划,编制用款计划书；

4、参与造价控制有关的工程会议；

5、负责对承包人报送的每月(期)完成进度款月报表进行审核，并提出当月(期)付款建议书；

6、承发包方提出索赔时，凭据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提供咨询意见；

7、协助业主及时审核因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发生的费用，相应调整造价控制目标，并向业主提供造价控制动态分析报告；

8、核定分阶段完工的分部工程结算；

9、会同业主办理工程竣工结算，提供完整的结算报告及各项费用汇总表；

10、提供与造价控制相关的人工、材料、设备等造价信息和其他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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